
富源县富村镇在抗旱救灾中，立足农村实际，从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在
黑泥潭村迅速新建88个小水窖，每户连同管道补助4500元，容量为20立方米
的第一批水窖目前已经陆续完工投入使用。 杨学荣摄

本报讯麒麟区西城街道干部取
消双休日休息，全力抗旱救灾，并做到
措施到位、经费到位、人员到位、时间
到位，收效明显。

从3月6日起， 该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组织动员全街道干部取消双
休日休息， 全部深入抗旱救灾一线，

负责挂钩联系社区（村）范围内抗旱
资金、 物资等方面的协调和人员调
配、管理等工作。 街道各相关站所组
织技术人员及时深入社区、 村组帮
助、指导群众做好结构调整，积极推
广地膜覆盖、水稻旱育秧和烤烟育苗
等节水灌溉技术， 组织进行抗旱保
苗；畜牧兽医站负责做好畜禽春防工
作；林业站负责督促指导做好森林防

火和新植树苗的保苗工作； 农科站、

供销社认真做好化肥、农药、农膜、种
子等农用物资的储备、调运和供应工
作；农村信用联社积极协调，做好支
农资金的组织和放贷工作；环保所加
强了对水源水质状况的监测和消毒，

同时科学调配现有水资源，在确保人
畜饮水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工农
业生产用水；水务所统筹协调好抗旱
的相关工作，加强了对旱情的收集和
核查，确保不漏报不虚报，及时收集
和分析旱情动态，为抗旱决策提供及
时、准确的科学依据。目前，缺水严重
的晏官屯村委会、湛大屯社区、白牛
社区的石板河村民小组的旱情都已
得到有效缓解。 杨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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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阮兴元）沾益县树立
抗旱救灾无小事理念，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
障城乡弱势群体的基本饮用水，把抗旱救灾
工作做实做细，确保不出现任何人和牲畜因
干旱死亡事件。

沾益县积极应对罕见的旱灾，做到了见
事早，行动及时，措施有力，成效明显。 该县
按照市委开展万名干部下基层抗旱救灾保
春耕的要求，认真动员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
入抗旱救灾一线，切实指导帮助广大受旱群
众抓好抗旱救灾工作。 各级领导和干部实行
分片包干负责制，县级领导挂乡镇、县直部

门挂村、乡镇领导包村、站所负责人及村干
部包组，层层落实责任，持续掀起抗旱救灾
热潮。 全县上下突出工作重点，把保障群众
生产生活摆在突出位置，本着“先生活后生
产、先农业后工业”的原则，重点解决好受灾
群众缺水、缺粮、缺钱的“三缺”，无水源点、

无交通工具、无设备的“三无”和春荒、饥荒、

恐慌的“三荒”问题，合理调度水资源，全力
保障县城、集镇和农村饮水需求。

全县把保障城乡鳏寡、孤独、老弱病残、

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以及各级务类学校师
生饮用水作为抗旱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 全

县分门别类建立长效帮扶机制，县乡两级在
每个乡镇成立了不少于100人的抗旱服务
队，各村成立了不少于50人的抗旱互助组，

对无劳动力、无运水工具的农户，由村民小
组落实专人负责到户，确保抗旱救灾工作不
漏户、不漏人。 县城和各集镇有关部门对弱
势群体落实饮用水帮扶包保责任制，确保不
留死角。 全面排查学校旱情隐患，制定科学
合理的供水应急预案，逐校核查旱情，做到
一校不漏。 尤其对山区学校、农村寄宿制学
校等师生集中、 用水量大而又缺水的地方，

落实具体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帮助算清水帐，

制定科学合理的用水计划和应急预案，做到
一校一策。 随着旱情持续加重，该县启动24

小时抗旱应急值班和应急预案，不断深入核
实灾情。 逐级落实责任人，及时、准确、全面
做好灾情核查、统计、上报工作，做到一日一
报。 各级各地采取群众投工投劳、企业和个
人捐资、政府投入等多元投入的方式，积极
筹措资金保证抗旱保民生促春耕工作顺利
开展。 深入发动群众扎实开展生产自救，查
源摸底，采取蓄、引、抽、提、截流等多种措
施，努力开辟抗旱水源，合理调度利用水资
源，确保城乡群众生活用水。

为深入推进我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切
实提高全市消费维权水平， 促进曲靖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 曲靖市委宣传部、市工商局、市
消费者协会、曲靖日报社、市电视台、市广播电
台、 珠江网站和曲靖移动公司将联合举办2010

年“曲靖移动杯”消费维权好新闻评选活动，现
就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评新闻作品内容要求
参评新闻作品必须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为主线，积极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云南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介绍全市消费维权工
作以及消费领域中发生的典型事件、典型案件、

典型人物、典型做法。 内容要求紧扣“消费与服
务”主题，富有新意，导向正确，可看性强，有感
染力，客观真实。 作品所反映的人或事必须是发
生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的维权事件或曲靖籍人士
在外地进行的维权活动。

二、参评新闻作品范围

自即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 凡在市
级以上主流媒体和曲靖日报、曲靖电视台、曲靖
广播电台、 珠江网站播发的符合参评内容要求
的新闻作品（含消息、通讯、图片、专题、案例分
析等）均可参加评选。

三、参与方式
除了向各新闻单位投稿外， 社会各界人士

还可直接通过手机或139邮箱发送符合参评内
容要求的信息、邮件。

1．手机短信、彩信参与方式：直接通过手机
编辑内容发送至15187912315。

2．139邮箱参与方式：①已开通139邮箱的
客户， 直接登录139 邮箱网址http://mail.139.

com，编写邮件发送至15187912315@139.com；或
直接通过手机编写15187912315@139.com#内容
发送至10658139。 ②未开通139邮箱的客户，

先编辑短信"KTYX" 发送到10086申请免费邮
箱， 再通过登录139邮箱网址或手机编辑邮件
直接参与活动。

通过139邮箱参与活动的作品，需在作品中
注明作者姓名和手机号码。

3． 社会各界人士也可登录珠江网站提交符
合参评内容要求的稿件（消息、通讯、图片），网
址：www.zjw.cn/315。

四、评选办法及奖项设置

市委宣传部、市消协、市工商局以及各新闻
媒体将联合成立评审领导小组， 邀请专业人士
担任评委，根据评审细则严格评定。 最终评审结
果将于2011年"3.15"期间在各新闻媒体上进行
公布。

本次活动的奖项设置为：

（一）广播、电视类好新闻。

1．电视新闻作品：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4

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10名。

2．广播新闻作品：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4

名，三等奖6名， 优秀奖10名。

（二）文字、图片类好新闻。

1．消息：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

名、优秀奖5名。

2．通讯：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

名、优秀奖5名。

3．消费维权案例分析：一等奖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5名。

以上各类奖项，一等奖奖金为1000元，二等
奖奖金为500元、三等奖奖金为300元，优秀奖
奖金为200元。 同时颁发获奖证书。

咨询本次活动相关事宜， 可联系曲靖市消
费者协会。 地址：曲靖市开发区学府路；邮编：

655000； 电话：0874 -3118315； 传真：0874 -

3117034。 联系人：杨建平。

曲靖市委宣传部 曲靖市工商局
曲靖市消费者协会 曲靖日报社
曲靖电视台 曲靖广播电台
珠江网站 曲靖移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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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救灾不留死角盲点

沾益全力保障弱势群体饮用水

关于开展曲靖市2010年“曲靖移动杯”

消费维权好新闻评选活动的通知

西城街道取消双休日全力抗旱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云南省劳
动监察条例》等规定，现将2009年度劳动保
障执法年审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年审时间
2009年度劳动保障执法年审时间：2010

年3月15日至2010年6月15日。
二、年审范围及管辖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市属以下的机关、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企业、个体经济组织、驻曲部
队用人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依法成立的律
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基金会、各类中介
机构等），以及其他有用工行为的单位都必须
参加劳动保障执法年审。

曲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年审范围为：市
属国有企业（集团）及其所属或控股的企业；
市级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
单位；在曲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的
其他所有制企业（及其独立核算分支单位）；

曲靖市其他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各类非企业
单位及其他有用工行为的单位。

各县（市）区劳动保障部门年审范围为：
在本县（市）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的企业、
个体经济组织；在本县（市）区行政区域内的
县（市）区级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
非企业单位；经本县（市）区其他行政部门批
准设立的各类非企业单位及其他有用工行为
的单位。

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按照与中方合资、合作
企业的隶属关系参加劳动保障执法年审。

三、年审内容
年审内容包括：一是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

的签订情况、《劳动用工登记证》办理情况、
劳务派遣情况、非全日制用工情况；二是工作
时间和加班加点工资报酬、带薪休假情况；三
是工资支付和执行最低工资情况、农民工工
资支付保证金执行情况；四是女职工和未成

年工特殊保护及执行《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情
况；五是持有职业资格证书情况；六是《社会
保险登记证》办理、验证情况、社会保险缴纳
情况；七是内部规章制度情况、收取押金、保
证金情况等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

四、用人单位需报送的主要材料
（一）营业执照副本（非企业单位提供成

立许可证）及复印件一份。
（二）上年度劳动保障执法年审手册和审

验证。
（三）职工名册一份（接受劳务派遣的用

工单位需提供劳务派遣协议书、被派遣劳动
者名册）。
（四）《劳动用工登记证》、劳动合同和集

体合同的签订及报备情况。
（五）2009年10月至12月工资发放情况。
（六）《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社会保险费

缴费凭证复印件。

（七）其他相关资料。
五、相关事宜
（一）对不按规定参加劳动执法年审的用

人单位，将按照《云南省劳动监察条例》第二
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予以处罚。各用人单位
必须依法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并接受书面审
查。对不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
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依照《劳
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二项之规定予
以处罚。
（二）市级劳动保障执法年审办公室电

话：（0874）6153123，传真：6153826。地址：曲
靖市麒麟区麒麟北路18号曲靖市劳动保障监
察支队办公楼五楼（麒麟花园旁）。县级劳动
保障执法年审相关事宜请咨询各县（市）区劳
动和社会保障局。

曲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2010年2月22日

曲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2009年度劳动保障执法年审公告


